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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在交通事故中受伤

误工费到底赔不赔？ 怎么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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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朱永好

交通事故中， 常常出现受害

人已超法定退休年龄的情形， 保
险公司或侵权人往往以受害人已

过退休年龄， 不能再从事正常工

作为由， 抗辩受害人不存在误工
费损失， 从而不认可受害人误工

费的真实发生。

那么， 退休人员误工费到底

要不要赔偿呢 ？ 本期 “专家坐

堂”， 我们邀请上海市虹口区人

民法院法官以案说法。

案例 1

老人退休后灵活就业

被撞伤误工费怎么赔

2021 年 12 月 3 日， 陈某驾

驶小型客车， 与退休老人张某驾

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 导致

张某受伤、 车辆受损的交通事

故。 经交警部门认定， 陈某负事

故全部责任， 张某无责任。

事故后， 张某住院治疗， 出

院后， 张某将陈某及其所属出租

车公司、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审

理中， 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

张某伤残等级及休息期、 营养

期、 护理期限进行了鉴定， 并作

出鉴定结论， 其中建议休息期为

210 天。 张某诉请中， 除要求对

方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外， 还主张

三被告赔偿误工费 18000余元。

审理中， 张某提供了如下证

据： 所在街道出具其为灵活就业

人员的证明， 未领取过失业保险

金、 生活困难补助和就业补助

等； 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显示其

目前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

保险、 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

险； 证人赵某出庭作证， 证明张

某为其所在唱吧驻场歌手， 每天

上班， 工资每天 300 元， 以现金

方式结算。 车祸受伤后， 未去唱

吧上班， 工资停发。

法院经审理认为： 我国法律

规定的误工费是以受害人有无收

入来源为评判标准， 而不以年龄

进行限制。 同时， 超过退休年龄

的人参加生产活动也符合我国的

基本国情。

张某于事故发生前在某唱吧

担任歌手， 其并未享受过退休待

遇， 属于灵活就业人员。 保险公

司虽持异议， 但并未举证其丧失

劳动能力， 故法院依据依法核实

的事实， 确认张某因本次交通事

故导致的误工减少的收入应依法

获得弥补。

现张某因系灵活就业人员未

能提供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

况， 而主张按照 2021 年度上海

市最低工资标准 2590 元计算误

工费， 于法不悖， 遂予以全额支

持。

判决后， 三被告主动履行了

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

案例 2

退休后担任公司法人

是否存在误工费引争议

2022 年 6 月 18 日， 钟某驾

驶电动自行车， 同向超越驾驶电

动自行车的李某时发生两车刮

撞， 造成李某受伤的交通事故。

经交警部门认定， 钟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 李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出院后， 双方对事故赔偿事宜

协商未果， 李某遂将外卖员钟某、

其配送站点所属公司和某外卖配送

平台诉至法院。 审理中， 法院依法

委托鉴定机构对李某伤残等级及休

息期、 营养期、 护理期限进行了鉴

定， 并作出鉴定结论， 其中建议休

息期为 270天。 李某诉请中， 除要

求对方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外， 还主

张三被告赔偿误工费 45000余元。

审理中， 李某提供了如下证

据， 其担任三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

营业执照 （其中两家已注销， 另一

家于事故发生后成立）。 三被告则

辩称， 事故发生时李某 66 周岁，

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且其并无证

据证明其有工作及存在误工损失，

故不同意赔偿误工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 员工履行职务造成的侵害

第三人的权益行为， 应由其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 对此， 外卖配送公司

虽持有异议， 但愿意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 并要求保留对钟某追偿的权

利。 鉴于已确定本案赔偿义务主

体， 且双方均愿意协商解决纠纷，

该案以调解方式结案。

从查明的事实看， 张某仅提供

其作为已注销的两家公司及事故后

成立的一家公司法人的营业执照，

并无其他有关收入状况的证据佐

证， 无法充分证明其退休后仍参

加劳动以及存在相应误工损失，

因未达到初步证据标准要求， 或

者是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标准，

即使法院判决也是很难支持其误

工费。 从双方达成的调解金额看，

李某庭审中诉请主张的赔偿总金

额， 实际上系扣除了主张的误工费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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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众所周知， 我国法律规定的法

定退休年龄是男性 60 周岁 、 女性

50 周岁。

法定退休年龄与劳动者是否具

有劳动能力并非划等号， 受害人是

否有权主张误工费的判定， 在于是

否具有劳动能力， 并以受害人实际

减少的收入为依据， 最终判定应否

支持误工费及数额。

前案中， 张某虽已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但其提供证据证明其于事故

前确在从事酒吧歌手工作，属于灵活

就业人员，考虑到其收入不固定且均

为现金结算，在未提供实际收入减少

的情况下， 法院按照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计算误工费并予以支持。

后案中,各方最后虽以调解结案,

但审理中对于李某误工费主张还是

需要认真审查。仅凭其事故前后担任

公司法人的身份，并不能直接推导出

其具备劳动能力及确有工资收入的

事实，其主张误工费缺乏事实基础与

依据，即使判决亦难以得到支持。

作为退休人员的受害者误工费

能否成立， 以及法院支持多少误工

费数额， 需要理解和把握以下几个

要点。

首先， 误工费并不受年龄的限

制 。 从法律规定来看 ， 根据我国

《民法典》 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误

工费是以有无收入来源为评判标准，

并无年龄限制； 且法定退休年龄是

国家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劳动权

利作出的规定， 是国家对职工的一

种待遇， 并非对其劳动能力认定和

限制。 从现实情况看， 退休后仍具

有劳动能力并继续参加工作并获得

报酬的老年人不在少数， 这也符合

我国现阶段实际用工状况和经济发

展需要。 因此， 受害老年人是可以

主张误工费的。

其次， 应以具有劳动能力为前

提。 实践中， 对于误工费主张， 侵

权人或保险人通常以受害者已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而丧失劳动能力抗辩，

但两者并非因果关系， 已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并非必然导致劳动能力丧

失。 所以， 在无相应证据证明受害

者无劳动能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

情况下， 对方抗辩意见法院一般不

予采纳； 法院需要根据老年人身体

状况、 劳动能力、 收入情况等相关

事实综合考量， 若查明受害人遭受

人身损害时确因无劳动能力或因病、

残疾或年老等因素， 已经丧失劳动

能力， 原则上误工费不予支持。

此外， 法院需要准确理解实际

收入减少的认定标准依据。 误工费

必须是劳动收入， 因此， 误工费系

劳动能力受损的代价， 非劳动收入

不包含在内 ， 比如财产性质收入 、

政府转移性质收入等， 这些收入并

非劳动能力价值的完全体现， 误工

费中应予扣除。 误工费应实行差额

赔偿、 定型化赔偿相结合方式。 如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 以其实际收减

少的差额判定误工费数额； 如受害

人无固定收入， 以最近三年平均收

入计算， 不能证明最近三年平均收

入状况， 参照相同或相近行业工资

标准计算。

此外， 对确有从事工作但不固

定且无法提供收入状况的， 亦可以

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对无

法认定受害者退休后仍参加工作且

无法提供收入状况的， 原则上误工

费不予支持， 这与非退休无业者应

有所区别， 比如对于失业者、 无业

者、 家庭妇女等特殊人群， 并非一

律免赔， 应结合具体案件酌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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